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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112年運動會籌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 11月 22日(二) 12：15 

地點：圖資大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李易駿副校長  

參加人員:謝哲仁委員、蕭華岑委員、江明翰委員、陳弘斌委員、張素嫺委員、歐宗明委

員、謝盛文委員、傅珍梅委員、王秀美委員、藺寶珍委員、徐照程委員、趙慧珍

委員、邱玉坤委員、曾文峯委員、田秀娟委員、許成智委員 

         學生代表: 黃湛詒、張婉薇、謝永堂 

列席人員：郭憲偉組長、蘇廣華老師 

壹、主席致詞 

謝謝大家，運動會很重要，上次會議上有一些細節沒有談清楚，我們利用這次會議把它釐

清，以利承辦單位後續工作之進行。 

 

貳、工作報告 

一、112年運動會原訂舉辦時間為 3月 25日(週六)，舉辦地點為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

田徑場，當日衝突成大體育績優生入學考試時間，故本校運動會日期提前一週，於 3

月 18日(週六)辦理。 

二、預計於 111年 11 月 29 日(二)召開運動會第一次工作小組會議。 

三、預計於 111年 12月 1日(四)召開運動會報名系統說明會，報名自 12月 1日至 12月

14日截止。 

主席裁示:運動會日期調整為 111年 3月 18日，運動會補假日期為 3月 25日，請教務處協

助更改校行事曆。 

參、提案討論 

案     號：提案一 

提案單位 ：運動會籌備會幹事部 

案     由：112年運動會活動經費預算，請討論。 

說     明：一、本年度經費預算編列於 111年 11 月 3 日第一次籌備會議決議為

572,340元，因適逢 70周年校慶運動會增加表演活動及會場布置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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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提高預算金額為 632,780元。 

二、112年運動會活動經費預算表如附件一。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提案二 

提案單位：運動會籌備會幹事部 

案    由：112年運動會趣味競賽一顆球的距離參賽人數為每隊 16人，提請討論。 

說    明：一、趣味競賽一顆球的距離項目原為一隊 20人參賽，因部分班級學生人數較

少，無法湊足人數參賽，調整組隊人數為 16人。 

二、112年運動會競賽規程請參閱附件二。 

決    議： 照案通過。 

 

案    號：提案三 

提案單位：運動會籌備會幹事部 

案    由：112年運動會相關競賽總錦標之計算方法，提請討論。 

說    明：一、有關學生數少於 24人之班級，若大隊接力及趣味競賽採併班參賽，競賽

總錦標計算方式擬列兩種方案: 

(一)競賽總錦標中團體賽及個人賽積分兩班合併計算。 

(二)競賽總錦標中僅團體賽積分合併計算，個人賽積分計入原班級。 

二、112 年運動會競賽總錦標評審辦法如附件三。 

決    議：修正通過。 

(一)學生數少於 24人之班級，可選擇是否併班參賽，若選擇併班參賽，競賽總錦標

中團體賽及個人賽之積分採合併計算，視為一個班級單位。 

   (二)若不選擇併班參賽，則可請該科系老師上場參賽以遞補該班不足之人數。 

 

肆、臨時動議 

無 

伍、散會 

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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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112年運動會經費預算表 

項目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幹事部 132,300元 

租車費 3,000 2趟 6,000 比賽用物品運送 

成大工作人員出勤費 1,600 6人 9,600  

礦泉水及運動飲料 300 13箱 3,900 工作人員使用 

垃圾袋 200 3捆 600  

雜支 9,700  9,700  

紀念品 6,500          65人 6,500  

破紀錄獎 15,000  15,000  

大會表演治裝費 25,000 1式 25,000 視表演團體人數而定 

臺南大學民俗技藝隊

舞獅+戰鼓 
20,000 1式 20,000 

 

國軍演出費 16,000 1式 16,000 儀隊 10,000、娃娃兵 6,000 

垃圾清運、環境打掃 20,000 1式 20,000 包含廁所清潔費 

公關組 2,000元 

胸花 150 6 900 :   

簽到簿 200 1 200  

簽字筆 25 4 100  

杯水 300 1箱 300  

邀請卡(含郵) 500 1式 500  

競賽組 34,500元 

號碼布 15 500組 7,500  

秩序冊 140 150本 21,000  

書寫用夾板 50 20個 1,000  

雜支 
5,000 1式 5,000 

競賽相關用品(例如:號碼衣、紅白

旗) 

裁判組 80,355元 

裁判老師 3,200 8人 25,600  

學生裁判 1,760 30人 52,800 每人 10小時(比賽當天+事前開會) 

補充保費 1,655 一式 1,655  

裁判筆 30 10支 300  

獎品組 11,100元   

獎盃 100 3座 300 此為去年留置獎品重置費用 

獎牌 60 42面 2,520 

錦旗 230 36面 8,280 

場地器材組 150,400元 

場地費   15,000  

帳篷搭建   80,000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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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令台階梯搬運及復

原(含講桌出租) 
  4,200 

 

音響   8,400  

桌椅   10,000  

TRUSS架含輸出 12,800 1座 12,800  

充氣玩偶 20,000 4隻 20,000  

醫務組 30,000元 

公共安全意外險保險

費 
  10,000 投保人數含教職員及學生 

意外傷害險 
180 

編制外人

員 60 
10,800 

實支實銷，身故理賠 100萬,意外最高

5萬 

醫療耗材 
9,200 1批 9,200 

含紗布、棉棒、彈繃、消炎止痛藥膏及

肌樂噴劑…等 

典禮組 1,000元 

雜支   1,000  

獎狀組 5,125元 

獎狀 15 325張 4,875  

麥克筆 25 10 250  

紀錄組 2,000元 

麥克筆 25 12 300  

海報列印 100 15 1,500  

膠帶 50 4 200  

服務組 184,000元 

餐盒 80 1900 152,000  

水   20,000  

盆花   5,000  

雜支   2,000  

紅布條   5,000  

總計 632,780  

 

111 年總預算 661,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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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112 年運動會 

競 賽 規 程 

一、宗    旨：為提倡本校之運動風氣，以及培養班上同學的感情和對班級的向心力，舉辦

運動會。 

二、主辦單位：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三、協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學生會 

四、比賽時間：112 年 03 月 18 日（暫定）08 點 30 分至 16 點 30 分 

五、比賽地點：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 

六、領隊會議： 

  （一）開會時間：另行通知 

  （二）參加對象：參加班級之體育股長或班級代表 

  （三）地點：另行通知 

七、報名日期：自 111 年 12 月 1 日至 111 年 12 月 14 日止，以線上系統報名，逾期恕不受

理。 

八、參加對象：本校在學學生均可報名參加。教職員及校友僅可報名團體賽。 

九、參加資格：報名項目均以班級為單位，男子組、二專、五專四年級組隊方式另訂。校友

以科為單位組隊。 

十、比賽項目： 

組別 人數限制 競賽錦標 備註 

團體賽－大隊接力 一隊共 20 名 
預賽採分組計時賽，

取 8 名晉級決賽 

．報名均以班級為單

位；校友以科為單

位。 

．團體賽及個人賽均

採自由報名制。 

．個人賽每人報名最

多兩項，其中不得

同時報名個人 100

公尺、個人 800 公

尺。 

．各項比賽均在運動

會當天舉行，不提

前舉行預賽或複

賽。 

．各組別依實際參賽

個人賽-女子 400M 接

力 

一隊共 4 名，另得

列候補 2 名，一班

限報 1 隊 

進行預賽後，取 8 隊

晉級決賽 

個人賽-男子 400M 接

力 

一隊共 4 名，另得

列候補 2 名，可跨

班跨年級跨科別組

隊 

進行預賽後，取 8 隊

晉級決賽 

個人賽－女子 100M 一班限制 2 名參賽 
進行預賽後，取 8 名

晉級決賽 

個人賽－男子 100M 一班限制 2 名參賽 
進行預賽後，取 8 名

晉級決賽 

個人賽－女子 800M 一班限制 2 名參賽 
進行預賽後，取 12 名

晉級決賽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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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賽－男子 800M 一班限制 2 名參賽 
進行預賽後，取 12 名

晉級決賽 

隊數按下列名額敘

獎:三隊：錄取一名、

四隊：錄取二名、五

隊：錄取三名、六

隊：錄取四名、七

隊：錄取五名、八隊

以上：錄取六名。

(參照全國運動會

舉辦準則)。 

．學生數少於 24 人之

班級，可選擇是否

併班參賽，若選擇

併班參賽，競賽總

錦標中團體賽及個

人賽之積分採合併

計算，視為一個班

級單位。 

．學生數少於 24 人之

班級，若不選擇併

班參賽，則可請該

科系老師上場參賽

以遞補該班不足之

人數。 

．個人賽-女子 400M、

男子 400M、男子

100、女子 100M 若

報名組數未滿 8 隊

(名)，直接進行決

賽。 

．個人賽-女子 800M、

男子 800M，若報名

人數未滿 12 名，直

接進行決賽。 

．個人賽-女子跳遠、

男子跳遠，若報名

人數未達 12 名，直

接進行決賽。 

個人賽－女子跳遠 一班限制 2 名參賽 
取預賽成績最佳者前

12 名晉級決賽 

個人賽－男子跳遠 一班限制 2 名參賽 
取預賽成績最佳者前

12 名晉級決賽 

團體賽－趣味競賽 

一顆球的距離 
一隊共 16 名 

直接進行決賽，取前

6 名敘獎 

團體賽－趣味競賽 

兩人三腳 
一隊共 10 名 

直接進行決賽，取前

6 名敘獎 

團體賽－趣味競賽 

牽手同心 
一隊共 15 人 

直接進行決賽，取前

6 名敘獎 

趣味變妝大隊接力 

(限 111 學年度畢業班

參加) 

一隊 20 人 

無敘獎 

師生大隊接力友誼賽 

一隊 20 人 

取前 4 名進行敘獎 

教職員工異程接力 

一隊 8 人 

可跨單位組隊 

取前 4 名進行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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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賽-趣味競賽各

項目亦開放一隊師

長隊參賽。 

．團體賽大隊接力禁

止變妝跑，如有違

反規定之班級將取

消資格。 

 

十一、獎勵：於賽後統一進行頒獎 

（一）大隊接力：前三名頒發獎盃、獎狀及獎品，四到六名頒發獎狀及獎品。 

（二）女子組 

1.個人 400M 接力：前三名頒發獎牌、獎狀及獎品，四到六名頒發獎狀及獎品。獎

牌及獎狀每隊四份。 

2.個人 800M：前三名頒發獎牌、獎狀及獎品，四到六名頒發獎狀及獎品。 

3.個人 100M：前三名頒發獎牌、獎狀及獎品，四到六名頒發獎狀及獎品。 

4.個人跳遠：前三名頒發獎牌、獎狀及獎品，四到六名頒發獎狀及獎品。 

（三）男子組 

1.個人 400M 接力：前三名頒發獎牌、獎狀及獎品，四到六名頒發獎狀及獎品。獎

牌及獎狀每隊四份。 

 

2.個人 800M：前三名頒發獎牌、獎狀及獎品，四到六名頒發獎狀及獎品。 

3.個人 100M：前三名頒發獎牌、獎狀及獎品，四到六名頒發獎狀及獎品。 

4.個人跳遠：前三名頒發獎牌、獎狀及獎品，四到六名頒發獎狀及獎品。 

（四）趣味競賽 

1.一顆球的距離：前六名頒發錦旗、獎狀及獎品。 

2.兩人三腳：前六名頒發錦旗、獎狀及獎品。 

3.牽手同心：前六名頒發錦旗、獎狀及獎品。 

（五）師生大隊接力友誼賽:前四名頒發獎狀及獎品。 

（六）教職員工異程接力賽:前四名頒發獎狀及獎品。 

（七）競賽總錦標:前六名頒發錦旗及獎品。 

（八）精神總錦標:前六名頒發錦旗及獎品。 

 

十二、罰則： 

（一）凡比賽之運動員在賽會期間發現資格不符者，經證實即取消比賽資格，並取消該

項所得之名次。違反本規定將依校規議處。 

（二）任何運動員在大會期間，如有違背競賽精神之不正當行為，不服從裁判判決之舉

動，大會視情節輕重報請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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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申訴： 

（一）比賽爭議時，如有規則明文規定及相同之意義解釋者，以裁判之判定為最終裁決，

不得提出異議。 

（二）對運動員資格質疑，應於賽前提出，否則不予受理。申訴應於比賽後 15 分鐘內

由隊長簽名以書面向大會提出。 

十四、注意事項： 

（一）團體賽、接力賽項目各班限報名乙隊。 

（二）所有比賽均不分年級比賽。 

（三）預賽比賽順序及所使用的跑道均由班級代表或大會代為抽籤。 

（四）個人賽每人最多可報名兩種，其中不得同時報名個人 100 公尺、個人 800 公尺。 

（五）所有賽程均於當天完成比賽，故不建議全部比賽項目都報名。 

（六）為安全起見，所有比賽均應穿著運動鞋參賽，不得赤腳比賽，團體賽、大隊接力、

趣味競賽項目、個人賽 800 公尺、400 公尺接力不得穿釘鞋，違者取消資格。僅個

人賽男女 100 公尺及男女跳遠，得穿著釘鞋。 

（七）請參加之運動員均穿著運動服、班服出賽，以便辨識。 

（八）請參加之運動員穿著合適之運動褲（禁止穿著裙子參賽）。 

（九）比賽時間均詳載於秩序冊，各運動員請於比賽前 20 分鐘至檢錄處進行檢錄(須帶

學生證)，由大會統一報告。若比賽時間比預定時間早，則會提早比賽，請各位選

手留意，凡唱名兩次後檢錄不到者以棄權論。必要時得由檢錄處以廣播方式提早檢

錄時間。 

（十）比賽當天若身體不適者請與大會醫護組聯繫。 

（十一）若班級有人受傷、不適或因故無法參賽，請先告知檢錄組，並僅能由報名表上

的候補隊員替補比賽。 

（十二）參賽之人員若有特殊疾患而不適運動者請勿報名參賽。 

（十三) 賽會期間敬請配合大會之規定勿隨意離開會場任意行動以策安全。 

十五、本規章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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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112 年運動會 

競賽總錦標評審辦法 

 

一、評分內容及標準 

 (一)團體項目，依大隊接力、趣味競賽(包括一顆球的距離、兩人三腳、牽手同心)成績計

算績分，各項團體競賽第一名計 16 分；第二名 12 分；第三名計 10 分；第四名計 6

分；第五名計 4 分；第六名計 2 分。 

(二)個人項目，依個人賽成績計算，(包括男/女子 400M 接力；男/女子 100M；男/女子

800M；男/女子跳遠)成績計算績分，各項個人競賽第一名計 6 分；第二名計 5 分；第

三名計 4 分；第四名計 3 分；第五名計 2 分；第六名計 1 分。 

ps.男子 400M 成績計算以決賽，及參加人數之百分比計算，如第一名隊伍 (績分 6 分) 

共有 4 位選手，每位選手可得 1.5 分；若該隊伍有 5 位選手，則每選手得 1.2 分；

若該隊伍有 6 位選手，則決賽時參賽的 4 位選手得 1.2 分，候補的兩位選手各得

0.6 分。 

二、上述成績進行加總，錄取前六名頒發錦旗及禮劵，若總績分相同，分數比序依次為大隊

接力、一顆球的距離、兩人三腳、牽手同心之分數，而定名次。 

名次\組別 競賽總錦標 

第一名 錦旗及禮劵 4,000元 

第二名 錦旗及禮劵 3,000元 

第三名 錦旗及禮劵 2,500元 

第四名 錦旗及禮劵 2,000元 

第五名 錦旗及禮劵 1,500元 

第六名 錦旗及禮劵 1,000元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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